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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九章中叶雨的陈述可以得知，姚克案伤人者 A和张强案伤人者 C为同一人；同
时，姚克案撬锁者 B和 X公司盗窃案犯人D为同一人。此外，根据第十章中姚克的证词，
可以知道两名“侠客”从姚克处抢走的是三年前保险箱盗窃案的钥匙和密码。据姚克所说，
保险箱的情况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而第四章中失窃者也无法提供有效信息，且根据注 2可排
除两名侠客与他人合谋的可能。三年前的盗窃案中，保险箱是被正常使用钥匙开的锁，同时
密码也输入正确。由于文中已经声明暴力破解保险箱密码非常困难（虽然技术部门用了三十
个小时破解一个四位密码感觉非常抽象（）），因此可以认为盗窃保险箱的犯人是拥有保险箱
钥匙和密码的人，也即两名侠客之一。

问题 1：A和 B是否为同一人？
可分为两种情形讨论：
1.A 和 B 为同一人，即姚克案中伤人者和撬锁者为同一侠客。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知，

在此种情况下，张强案伤人者和 X公司盗窃案犯人为同一人。那么，根据第八章中黄莉洁
的证言可知，张强案伤人者 C有喉结，即 C为男性，也即X公司盗窃犯D为男性。在第七
章中叶雨所划定的嫌疑人范围内，在不考虑“外来人员”的前提下，有且仅有江月明一人。
第五章的叙述中提到江月明为大约 45 岁、身高 1米 73 的成年男性，与第零章中“身高 172～
177cm 之间”的那名侠客吻合；而江月明并不在三年前的保险箱盗窃案的三名嫌疑人范围内，
由前文分析可知，另一名侠客即为三年前盗窃案的犯人。由第零章可知，另一名侠客身高在
158～166cm 之间，叶雨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三名嫌疑人中有且仅有郑东（163cm）符合这一
条件。但是，需要注意到，三年前的盗窃案的犯人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当场逮捕并判刑，而三
四章中说明了郑东为今年入职公司的郑嘉年的父亲；第三章中梅索和黄莉洁提到，郑嘉年所
入职的内部审计部门有严格的审查，其中包括三代无犯罪记录。所以，如果郑东是三年前盗
窃案的犯人，那么他被逮捕留下犯罪记录后，郑嘉年就无法在三年后入职X公司，这就产
生了矛盾。所以，假设不成立，也就是说可以得到结论：郑东并不是三年前盗窃案的犯人，
并且姚克案中伤人者和撬锁者不为同一侠客。

另，三年前盗窃案的嫌疑人中，古在仁的身高为 154cm，不符合两位侠客中任意一人的
身高范围，故她不是“侠客”，因而也不是三年前盗窃案或是其他任何案件的犯人。而由前
文所述可知三名嫌疑人中郑东的嫌疑已经被排除，所以犯人只可能是剩下的一名嫌疑人丁宇
楠。也就是说，丁宇楠是三年前盗窃案的犯人，同时也是两名侠客之一。丁宇楠身高为 175cm，
满足要求。

在这里也可以得知一些额外信息：2016 年 9 月 15 日晚 22：40，丁宇楠的情人在 R地坠
楼死亡；2016 年中秋晚 23 时左右，丁宇楠及其同伙闯入姚克在市中心的公寓中进行伤人、
抢劫。而 2016 年的中秋节就是 9月 15 日，也就是说这两起案件发生在同一天。从第四章叶
雨的描述中可以知道，R地距市中心有超过两小时的行程距离，而丁宇楠的情人在坠楼时意
识清醒，如果是他杀只可能是丁宇楠亲手把情人推下楼。而如果丁宇楠于 22：40 将情人推
下楼，就不可能在 20 分钟内走完两小时的行程赶到市中心并与其同伙一起入室抢劫。所以
丁宇楠在情人死亡一事上拥有不在场证明，丁宇楠的情人是自杀。

2.现在已经得知 A和 B不是同一人，也就是姚克案中伤人者和撬锁者不是同一侠客，而
丁宇楠为其中之一。

问题 2：丁宇楠是 A还是 B？



仍然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1）丁宇楠是 B，即丁宇楠为姚克案撬锁者和X公司盗窃案犯人。这种情形其实不需

要过多讨论，因为丁宇楠并不在第七章中叶雨所划定的嫌疑人范围内，除非他是“外来人员”。
但这并非文中给出的线索，由注 3也可以知道作者并不赞成这种添加额外线索的推理方式。

（事实上，从逻辑的角度也可以排除这一可能性：从第七章刘兰希的证词中可以知道，
X公司盗窃案案发当晚 18 时，她从一名女子处收到了包裹后便与她的丈夫一起到家对面的
餐厅用晚餐。第四章中提到过丁宇楠与刘兰希是夫妻关系，而作者已经证实 X公司盗窃案
中不存在合谋，因此可以得知X公司盗窃案案发当晚 18 时，丁宇楠仍在家中正准备出门。
刘兰希的家在 Z街，与 X公司有 30 分钟的路程，因此丁宇楠不可能在瞒住妻子的同时于 10
分钟内走完半小时的行程来到X公司并于 18：10 进行盗窃。因此丁宇楠在X公司盗窃案中
拥有不在场证明，X公司盗窃案的犯人为另一侠客。）

（2）丁宇楠是 A，即丁宇楠为姚克案伤人者和张强案伤人者。丁宇楠为男性，满足黄
莉洁的证言。此时需要再确定另一侠客的身份。另一侠客 B为姚克案撬锁者和 X公司盗窃
案犯人，考虑 X公司盗窃案中陈玮珊的证言，撞倒她的人拿着袋子，袋中疑似装着钞票，
还掉了两张百元钞票在地上。结合 X公司失窃案丢失了 15 万元、以及叶雨的分析，可以认
为撞倒陈玮珊的人即为 X 公司盗窃案的犯人。通过陈玮珊的证言可以知道犯人身高比她
（160cm）高。由文中的信息可知满足条件的有郑嘉年（174cm）、江月明（173cm），以及已
在文中排除嫌疑的梁美君（164cm）；可以排除 158cm 的黄莉洁的嫌疑。

首先说明梁美君与 X公司盗窃案无关的原因。梳理题面五六两章的内容，可以得到如
下时间线：

古在仁在与于晓良、江月明分别时，黄莉洁在外出工作，梅索、梁美君、陈玮珊在办公
室中；梅梁陈三人聊八卦聊到一半，梁美君离开去洗手间，之后黄莉洁回到办公室。三人闲
聊时，古在仁来到办公室并将送包裹的任务交给黄莉洁，让黄莉洁把包裹交给于晓良，让于
晓良把包裹转交给刘兰希（那我问你，你们聊了这么半天你为什么不自己给他）；黄莉洁离
开后不一会就回了办公室，直到傍晚 6点下班时才离开公司。而当天梁美君却从离开办公室
去洗手间后就没再回来，她发消息给梅索声称自己被古在仁安排了工作。同样是傍晚 6点，
刘兰希收到了由一位女性送达的古在仁赠予的包裹。

在上述时间线中，可发现一些线索：古在仁的包裹是由一位女性送给刘兰希的，但于晓
良是四十五岁左右的中年男性。换言之，并不是于晓良将包裹转交给刘兰希的；而在包裹送
达的傍晚 6时，黄莉洁仍在办公室中，正准备下班离开。刘兰希的家在 Z街，与 X公司有
30 分钟的路程，不会分身术的黄莉洁自然也不是把包裹送去的人。另一方面，梁美君声称
自己被古在仁安排了工作，但古在仁在叙述中只提到了安排黄莉洁送包裹的事，并没有提到
自己给梁美君安排了任何工作；已知古在仁是清白的，清白的人证词真实，她如果给梁美君
安排了工作没必要隐瞒；而古在仁给黄莉洁安排工作时，梁美君并不在场，也不知道这件事。
整合上述信息，可以得到合理的推断：黄莉洁在拿着包裹出办公室后遇到了从洗手间回来的
梁美君，出于想要偷懒摸鱼或是想要恶作剧之类的心理，她欺骗梁美君，告诉她古在仁把送
包裹的任务安排给了她。于是收到任务的梁美君并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去送了包裹。可能是
梁美君没能找到于晓良，也可能是黄与梁交接时沟通有些问题，梁美君选择通过包裹上的收
件人和地址自己把包裹交给刘兰希。于是傍晚 6点，梁美君赶到了刘兰希的住处，并将包裹
交给了她。

刘兰希的家在 Z街，与 X公司有 30 分钟的路程，因此梁美君不可能在 10 分钟内走完
半小时的行程来到 X公司并于 18：10 进行盗窃。因此通过上述推测分析，可知道梁美君与
X公司盗窃案无关。

回到陈玮珊的证言，在梁美君与案件无关的前提下，可以发现剩下的嫌疑人只有郑嘉年



和江月明，二人中应有一人是 X公司盗窃案的犯人，即也是 2016 年与丁宇楠共同作案的另
一侠客。但是丁宇楠身高为 175cm，为文中“身高 172～177cm 之间”的侠客。那么，另一
侠客应为“身高在 158～166cm 之间”的侠客。二人看似都不符合要求。此时，再次分为两
种情况进行分析：

（i）陈玮珊的证言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作者已经排除X公司盗窃案中合谋的
可能性，只可能陈玮珊自己是犯人。这意味着，她需要在梅索声明到下班时间的傍晚六点左
右，在用两分钟收拾好自己的个人物品之后，迅速来到单位保密室并在 18：10 输入大门密
码、撬开大门第二道锁，并使用高科技手段破解保险柜的电子锁，然后将钞票和密件偷走后
迅速藏到某处、并迅速返回办公室门口，制造出穿着平底鞋的犯人逃跑的痕迹、故意跌倒在
地假装被人撞倒。完成上面所有工作的同时，她要确保自己的动作足够快到梅索还没有收拾
完东西离开、同时不会对她被撞倒在门外起疑（在梅索的视角中，陈玮珊离开“没多久”她
就听到了门口的响动；换言之，如果陈玮珊在收拾好物品离开办公室较长时间后被发现被人
撞倒在门口，梅索肯定会对此有所疑问）。暂且不论在这个计划中回到办公室门口假装被撞
倒似乎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从现实的角度考量，以这样的速度完成犯罪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做
到的。更何况，陈玮珊还有着题面指定侦探役、陈述可信的叶雨发的金水：叶雨认为陈玮珊
与案件无关。因此，应当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应当判断陈玮珊证言并非为假。

（ii）陈玮珊的证言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古在仁、黄莉洁、陈玮珊的嫌疑均被排除，
仅有郑嘉年和江月明是除丁宇楠外另一侠客的嫌疑人。但是前文已经说明，二人均不符合“身
高在 158～166cm 之间”这一条件。因此，需要考虑可能存在某些隐藏的线索导致了这样的
矛盾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章中说明了梅索等四人入职年份为 2021 年，第二章中古在仁训斥
梁美君时提到某项经费要在 2027 年底才可能批下来，第四章中梅索声称自己“已经工作好
几年”。结合这些信息，可判断文章发生的时间在 2021 年后好几年、2027 年前，大概率在
2024～2025 年间，与现实时间相近，并非在过去或未来的什么时候发生。

另一方面，第三章中提到，郑嘉年出生在除夕夜，且生日为 1月 31 日。在 1900 年～2050
年间，有以下几个年份的除夕在 1月 31 日：1919 年、2003 年、2022 年、2041 年。因为文中
故事发生在 2027 年前，排除 2041 年；因为文中故事发生在 2021 年后，可知 1919 年生人除
非会某些长生不老或返老还童的妖术，否则不可能作为一个年轻女子成为X公司的新员工，
可以排除；而 2022 年生人在故事发生时也只有两三岁，当然也不符合故事要求，可以排除。
因此，郑嘉年的生日只可能为 2003 年 1 月 31 日。而姚克案发生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当时
的郑嘉年为十三岁半，仍然处在生长发育阶段，换言之，身高可能仍在成长过程中。因此，
可以得到唯一可能的结论：郑嘉年即为 B，也就是另一个侠客。在 2016 年她与丁宇楠合谋
对姚克进行入室抢劫，她负责其中的撬锁工作，当时她的身高在 158～166cm 之间；数年后，
她入职 X 公司并犯下盗窃案，当时已经二十余岁的她已经完成了生长发育，身高来到了
174cm。另外，江月明、丁宇楠或是其他有可能的嫌疑人都在四十岁以上，不存在生长发育
导致身高变化的可能。

综上所述，对解答进行总结：
“侠客”为丁宇楠和郑嘉年。丁宇楠是刺伤姚克的人，同时也是三年前盗窃案的犯人和

刺伤张强的犯人，丁宇楠的情人是自杀身亡；郑嘉年是姚克案中撬锁的人，同时也是 X公
司盗窃案的犯人，她由于年龄原因导致姚克案时身高在 158～166cm 之间，之后又长高到了
174cm。梁美君由于送包裹的不在场证明可以确定与 X公司盗窃案无关。


